
 

 

名　　稱：資源回收再利用事業購置設備及研究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

發布日期：民國 96 年 07 月 31 日

法規類別：行政 ＞ 財政部 ＞ 賦稅目

 

第 1 條

本辦法依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資源回收再利用事業：指依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第十五條第二項及第四

    項所定管理辦法納入管理範圍之事業。

二、設備：指於資源回收再利用過程中，具有分類、拆解、分離、反應、

    濃縮、再製或焚化等功能，或為防治於回收再利用過程中所排放之污

    染物，使符合環境保護法令規定之設施、機具或設備。

三、研究支出：指為資源回收再利用，而從事有關新產品或新技術、改進

    生產技術、改進提供勞務技術及改善製程所支出之下列費用：

（一）研究單位專門從事研究工作之全職人員之薪資。

（二）生產單位為改進原有機器設備效能、製造或自行設計生產機器設備

      、改善儀器之性能、現有產品之生產程序或系統、設計新產品之生

      產程序或系統、發展新原料或組件、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及廢熱之再

      利用及公害防治或處理技術之設計。

（三）具有完整進、領料紀錄，並能與研究計畫及紀錄或報告相互勾稽，

      供研究單位研究用消耗性器材、原材料及樣品之費用。

（四）專供研究單位研究用全新儀器設備之購置成本。

（五）專供研究單位用建築物之折舊費用或租金。

（六）專為研究購買或使用之專利權、專用技術及著作權之當年度攤折或

      支付費用。

（七）委託國內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研究或聘請國內大專校院專任教師或

      研究機構研究人員之費用。

（八）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財政部專案認定之委託國外大專校院或

      研究機構研究或聘請國外大專校院專任教師或研究機構研究人員之

      費用。

（九）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財政部專案認定屬研究之支出。

四、購置成本：指取得設備所支付之價款、運費及保險費，不包括為取得

    該設備所支付之其他費用。公司自製之設備提供自用，以生產該設備

    所發生之成本認定之。

五、當年度：指設備交貨之年度。

前項第三款第七目所稱研究機構，包括政府之研究機構、經政府評鑑為醫



學中心之教學醫院、經政府核准登記有案以研究為主要目的之財團法人、

社團法人及其所屬研究機構。

 

第 3 條

資源回收再利用事業申請適用前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八目及第九目規定專案

認定之支出，其於費用發生當年度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申請並經

該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核准者，自費用發生年度起適用；其

逾費用發生年度始提出申請，經核准者，自申請之年度起適用。

 

第 4 條

資源回收再利用事業購置自行使用於回收再利用之設備，其在同一課稅年

度內購置總金額達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者，得就購置成本按百分之七，自

當年度起五年內抵減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適用前項之設備，以全新及未申請投資抵減者為限。

 

第 5 條

資源回收再利用事業投資於第二條所稱之研究支出，在同一課稅年度內，

其屬公司組織者，得按百分之三十，其餘事業得按百分之二十，自當年度

起五年內抵減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支出總金額超過前二年度研

究經費平均數者，其屬公司組織者，超過部分得按百分之五十，其餘事業

得按百分之三十抵減之。

前條及前項之投資抵減，其每一年度得抵減總額，以不超過該事業當年度

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百分之五十為限。但最後年度抵減金額不在此限。

第一項所稱前二年度研究經費平均數，指資源回收再利用事業申報抵減年

度前連續二課稅年度，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准予適用投資抵減之研究支出

金額之平均數；其因公司合併，合併後存續或新設公司於計算合併當年度

之前二年度研究經費平均數時，應將消滅公司於合併前連續二課稅年度，

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該二年度准予適用投資抵減之研究支出金額併入計算

。

 

第 6 條

資源回收再利用事業適用投資抵減稅額之研究支出，不包括政府補助款在

內，並以稅捐稽徵機關核定數為準。

 

第 7 條

本辦法規定適用投資抵減者，其購置之設備，應依下列期限及程序辦理：

一、應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一日起至九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期間

    內訂購，並於訂購日之次日起二年內交貨。因情形特殊，未能於規定

    期限內交貨者，得於期限屆滿前，敘明事由，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申請延長；其延長期間，不得超過二年。

二、應於交貨日之次日起六個月內或本辦法發布施行日起六個月內，向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核發證明文件。申請投資抵減證明時，應註

    明設備預定安裝完成日期。

三、應於辦理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憑前款證明文件及購置

    成本之原始憑證影本，送請事業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其可抵減

    稅額。

前項第一款之訂購日期，依下列規定認定之：

一、購置國外產製之設備：以輸入許可證之申請日期為準；免輸入許可證

    者，以足以認定購置該設備之銀行簽發信用狀、付款交單、承兌交單

    、結匯單據或其他證明文件之日期為準；如無上述證明文件者，得以

    該設備裝運日期或進口日期為準。但經由代理商、經銷商、貿易商或

    租賃公司購置國外產製之設備者，以買賣契約或融資租賃契約之簽訂

    日期為準。

二、購置國內產製之設備：以買賣契約或融資租賃契約之簽訂日期為準。

第一項第一款之交貨日期，依下列規定認定之：

一、購置國外產製之設備：以運抵我國輸入口岸之日期為準。但經由代理

    商、經銷商、貿易商或租賃公司購置國外產製之設備者，以運抵購置

    者許可證或登記證登載處所之日期為準。

二、購置國內產製之設備：以運抵購置者許可證或登記證登載處所之日期

    為準。

三、資源回收再利用設備契約附有土木、水電工程者，得以土木、水電工

    程完成日期為準。

四、購置設備採整廠或整批申請發證者，其交貨日期之認定，如係同一買

    賣契約或輸入許可證，以最後一批交貨日期為準。如以多張買賣契約

    或輸入許可證訂購，且分批交貨，經專案核定係屬整廠或整批設備者

    ，其交貨日期之認定亦同。

前項第四款整廠、整批之認定如下：

一、設備及其附屬設備需互相配合方能發揮功能者。

二、同一作業線上有相互關聯足以影響整體作業者。

 

第 8 條

本辦法所稱購置，包括分期付款及融資租賃。

前項融資租賃，其承租人為二人以上者，以各承租人所取得之使用權或所

有權與其所支付之價款比例相等者為限。

 

第 9 條

資源回收再利用事業依本辦法規定投資於研究之支出，應於辦理當年度營

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依規定格式填報，並依下列規定檢附有關證明文

件，送請事業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其數額。稅捐稽徵機關於核定其

抵減稅額時，如對事業申報之支出內容或相關事項有疑義，可洽各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協助認定：

一、事業之組織系統圖及研究人員名冊。



二、研究單位研究用消耗性器材、原材料及樣品之完整進、領料紀錄。

三、當年度購置專供研究用儀器設備之清單。

四、研究單位配置圖及其使用面積占建築物總面積之比率說明書。

五、購置或使用專利權、專用技術、著作權之契約或證明文件及其攤折或

    支付費用計算表。

六、研究計畫及紀錄或報告。

七、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第 10 條

資源回收再利用事業依本辦法申請適用投資抵減之設備，其安裝地點，以

該事業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或登記之場所為限。

前項設備安裝地點位於實施都市計畫地區者，應符合都市計畫法及都市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之規定；於非都市計畫地區者，應符合區域計畫法及非都

市土地使用管制之規定。

稅捐稽徵機關得於投資抵減證明所載設備預定安裝完成日期後查明或派員

實地勘查；其結果與投資抵減證明所載事項不符者，以稅捐稽徵機關認定

者為準。

設備安裝地點或日期如有變動，除依相關法規辦理外，該事業應即報請其

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備查。

 

第 11 條

依本辦法申請抵減所得稅之設備於交貨之次日起三年內，或專供研究單位

研究用儀器設備於購置之次日起三年內轉借、出租、轉售、失竊、退貨、

拍賣、報廢、經他人依法收回、變更原使用目的或有非自行使用者，應向

稅捐稽徵機關補繳已抵減之所得稅款，並自各抵減年度之所得稅結算申報

期間屆滿之次日起至繳納之日止，依臺灣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一年期定期儲

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徵收。但報廢係因地震、風災、水災、

旱災、蟲災、火災及戰禍等不可抗力之災害所致者，不在此限。

前項因不可抗力災害而報廢之設備或專供研究用儀器設備，應於災害發生

後十五日內檢具損失清單及證明文件，報請稅捐稽徵機關派員勘查；其因

情形特殊，不能於該期間內辦理者，得於該期間屆滿前申請展延，但展延

之期限最長不得超過十五日，並以一次為限。

依本辦法申請抵減所得稅之設備，如有正當理由未能於投資抵減證明書所

載預定安裝完成日期前完成安裝者，得於該完成日期截止前，向事業所在

地稅捐稽徵機關申請展延，並至遲應於交貨之次日起三年內安裝完成，經

稅捐稽徵機關查明或派員勘查屬實者，始得依本辦法適用投資抵減。

前項申請展延，係因地震、風災、水災、旱災、蟲災、火災及戰禍等不可

抗力之災害所致者，其展延期限，得不受前項三年期限之限制。

公司依企業併購法規定辦理合併、分割或收購並符合同法第三十七條規定

，而將申請抵減所得稅之設備轉移給合併後存續或新設公司、分割後既存

或新設公司或收購公司者，該次轉移之設備不受第一項補繳所得稅款及加



計利息之限制。

 

第 12 條

依本辦法申請抵減所得稅之設備及研究支出，其交易行為及購置成本之原

始憑證，經稅捐稽徵機關發現有虛報不實情事者，依稅捐稽徵法、所得稅

法及所得基本稅額條例有關逃漏稅處罰之規定辦理。

 

第 13 條

資源回收再利用事業為公司組織者，其關於投資於資源回收再利用設備及

用於資源回收再利用用途之研究支出經適用本辦法規定之投資抵減者，不

得重複適用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六條及第七條規定之投資抵減。

 

第 14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一日施行。

 


